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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/3/2 

副 會 長 產 生 辦 法  
 

85.11.3第二次理、監事會通過 

 
1. 推薦人選：下屆副會長（即下屆會長當選人 RDE）先由各社推薦。本會於十
一月底以前，函各社推薦候選人。 

 

2. 推薦期限：十二月底以前由各社理事會依推薦表格式連同被推薦人個人資
料及同意書寄至本會秘書處。 

 

3. 提名：一月上旬由會長召開提名小組會議，正式提名一至三位為候選人。提
名小組委員五名，由現任會長（兼召集人）、副會長、及最近三位前會長共五

名組成之。 

 

4. 圈選：一月底以前本會寄選票連同候選人資料表格至各社，請各社於二月底
以前完成圈選寄回。 

 

5. 報告：三月中在本會理、監事會議中公開開票並報告圈選結果。 
 

6. 當然理事候選人：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時，將現任會長、副會長及下任副
會長（社圈選最高票者）列為當然理事候選人。 

 

7. 投票：於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時，由各會員代表投票選出下任理事。 
 

8. 選出常務理事、下任會長、副會長：會員代表大會選出下任理事
後，應由現任會長召開第一次臨時理事會，由下任理事互選九名常務理事，並

由下任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出下任會長、副會長。 

 

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並送會員代表大會追認之，修改亦同。 


